
個案輔導評量檢核表

填表說明

1. 請個管教師依據學生101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確實針對表列之檢核內容，參閱【附件一：個案輔導檢核說明】逐題進行勾選，並填寫備註、優點、特色及其他意見。
2. 此檢核表以不超過2頁為限。
3. 每一位學生均需填寫乙份，填寫完畢後，請將此檢核表與學生100、101學年度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於101年10月15日前送交聽障資源中心。
	部別：          班級:         學生姓名:            個管教師：           
檢  核  內  容

符

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無此需求

備  註

一、診斷與評量

1.能彙整、分析運用各項轉銜、評量及鑑定資料

2.能施予適當的教育評量

3.發現學生有更改安置需求時，適時召開個案會議或提報再鑑定

二、需求評估

1.能根據診斷評量資料，分析學生現況能力及優弱勢

2.能依分析及需求之優先順序提出本年度之特教需求
3.能根據觀察及教學回饋重新評估學生特教需求

三、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執行與評估

1.建立學生檔案資料，並有老師擔任個案管理工作

2.相關人員及家長共同擬定IEP並經簽名後實施

3.舊生於開學前、新生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擬定IEP

4.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8條內容擬定IEP

5.相關人員共同執行IEP

6.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IEP，並依學生需求修正

四、課程與教學

1.能與個別化教育計畫結合
2.課程設計有相關人員參與規劃（例如個管、任課教師、行政人員、相關專業人員等）
3.能編選適當之課程教材

4.能調整課程內容

5.依學生能力及需求實施分組或協同教學
6.能製作及適當使用教輔具

7.能運用適性教學方式

8.能教導學習策略

9.能提供學習所需之相關服務

10.能依學生需求調整評量方式

11.能將相關專業人員之建議融入教學中

12.能實施適性多元之教學評量




	檢  核  內  容
	符

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無此需求
	備  註

	五、學生輔導與轉銜
	

	1.能輔導學生適應生活
	
	
	
	
	

	2.能提供行為介入方案
	
	
	
	
	

	3.能調整社會心理環境
	
	
	
	
	

	4.能提供轉銜服務
	
	
	
	
	

	六、行政支援與相關服務

	1.能調整物理環境
	
	
	
	
	

	2.能提供適當的輔具
	
	
	
	
	

	3.能適當安排所需之相關專業服務
	
	
	
	
	

	4.能適切提供其他服務
	
	
	
	
	

	5.能適當運用人力資源
	
	
	
	
	

	6.能適當運用其他資源
	
	
	
	
	

	7.能提供住宿生適切服務
	
	
	
	
	

	優  點  、  特  色  及  其  他  意  見

	


【感謝老師！您辛苦了！】

【附件一】
個案輔導評量檢核說明
	檢  核  內  容
	參  考  資  料

	一、診斷與評量

	1.能彙整、分析運用各項轉銜、評
  量及鑑定資料
	鑑定安置資料、相關測驗原始資料、相關專業人員評估資料、觀察、訪談紀錄、轉銜資料、醫療診斷、學習評量(例如試卷、作業)等。

	2.能施予適當的教育評量
	發展、智力、溝通能力、適應行為、知覺動作、情緒與行為、職業能力、興趣、人格、性向、成就等評量及定向行動能力、視功能評估、聽力評估等。

	3.發現學生有更改安置需求時，適時召開個案會議或提報再鑑定
	會議紀錄或相關資料。

	二、需求評估

	1.能根據診斷評量資料，分析學生現況能力及優弱勢
	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生活自理、溝通、行動、人際關係、認知、情緒管理、學業能力及學習態度等。

	2.能依分析及需求之優先順序提出本年度之特殊教育需求
	

	3.能根據觀察及教學回饋重新評估學生特殊教育需求
	行為表現或反應方式、平時考或段考成績、作品或作業表現等。

	三、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執行與評估

	1.建立學生檔案資料，並有老師擔任個案管理工作
	IEP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8條）：

1.學生認知能力、溝通能力、行動能力、情緒、人際關係、感官功能、健康狀況、生活自理能力、國文、數學等學業能力之現況。
2.學生家庭狀況。
3.學生身心障礙狀況對其在普通班上課及生活之影響。
4.適合學生之評量方式。
5.學生因行為問題影響學習者，其行政支援及處理方式。
6.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標。
7.學生所需要之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服務。

8.學生能參與普通學校(班)之時間及項目。

9.學期教育目標是否達成之評量日期及標準。

10.學前教育大班、國小六年級、國中三年級、高中(職)三年級學生之轉銜服務內容。

	2.相關人員及家長共同擬定IEP並經簽名後實施
	

	3.舊生於開學前、新生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擬定IEP
	

	4.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8條內容擬定IEP
	

	5.相關人員共同執行IEP
	

	6.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IEP，並依學生需求修正
	

	四、課程與教學

	1.能與個別化教育計畫結合
	課程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等。

	2.課程設計有相關人員參與規劃（例如個管、任課教師、行政人員、相關專業人員等）
	

	3.能編選適當之課程教材
	普通教育領域課程和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4.能調整課程內容
	簡化、減量、分解、替代、加深、加廣等。

	5.依學生能力及需求實施分組或協
  同教學
	認知功能、學生障礙特質、學科能力、生活適應能力等。

	6.能製作及適當使用教輔具
	實物、模型、觸摸或教具圖片、多媒體教材教具、相關書籍、圖、字卡、科技輔具、移行輔具、擺位輔具、生活輔具、溝通輔具等。


	檢  核  內  容
	參  考  資  料

	7.能運用適性教學方式
	直接教學、編序教學、結構教學、後設認知、心智理論、心智圖像、情境教學、社會性故事、工作分析教學、生活經驗統整教學、同儕教學、合作學習、合作教學、合作諮詢、多媒體教學、善用增強策略等。

	8.能教導學習策略
	識字、理解、閱讀、書寫、組織、專注力、記憶、情緒管理等。

	9.能提供學習所需之相關服務
	代抄筆記、點譯平時、定期之試卷、補充教材、報讀、同儕提醒、手語翻譯、字幕提示板、錄音、大字書等。

	10.能依學生需求調整評量方式
	運用輔具、調整考題、作答方式、作答情境、作答時間等。

	11.能將相關專業人員之建議融入教
   學中
	職能、物理、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社工師、心理師、定向行動專業人員、職業評量人員、醫生等。

	12.能實施適性多元之教學評量
	操作、觀察、口頭、紙筆等。

	五、學生輔導與轉銜

	1.能輔導學生適應生活
	安排認輔人員、個別輔導、小團體輔導、團體輔導、親師生溝通等。

	2.能提供行為介入方案
	召開個案會議、擬定行為處理計畫、執行相關處理策略、適時檢討與追蹤等。

	3.能調整社會心理環境
	班級氣氛、同儕關係、師生關係、親師關係、學習動機等。

	4.能提供轉銜服務
	轉銜資料管理、轉銜輔導會議、升學及生涯輔導、職業性向、能力評量、技藝訓練、就業輔導、轉銜會議等。

	六、行政支援與相關服務

	1.能調整物理環境
	教室位置、座位、座椅、盥洗室、坡道出入口、斜坡道及扶手、電梯、光線色彩等。

	2.能提供適當的輔具
	助聽器、盲用電腦、點字書籍、輪椅、助行器、擺位椅、站立架、溝通輔具、放大鏡、擴視鏡(機)等。

	3.能適當安排所需之相關專業服務
	職能、物理、語言、心理治療，社工服務，聽能、定向行動訓練，醫療諮詢，職業能力評估等。

	4.能適切提供其他服務
	生活協助、家庭支援、教師及家長成長活動、交通服務、福利申請、督導管理、疾病用藥、社區及機構宣傳等。

	5.能適當運用人力資源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教師、家長、志工、同儕、特教輔導團、情緒行為專業支援團隊、巡迴輔導教師、教師助理員等。

	6.能適當運用其他資源
	社福、社區、學術、醫療等。

	7.能提供住宿生適切服務
	生活自理、休閒活動、每日作息、課業輔導、用餐指導、餐點內容、冷氣空調、冷熱水供應、安全逃生設施、空間大小及動線規劃、安排合適室友、清潔維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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